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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 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学校工作安排，结合疫情防控有关

要求，现就 2021 年元旦、寒假放假安排及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2021 年元旦放假安排 

放假时间：2021年 1 月 1 日—3日。 

2020 年 12 月 30日上午下班前，各单位通过学校办公自

动化系统报送元旦值班安排。 

二、2021 年寒假放假安排 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合理安排师生寒假、开学时间。如因

疫情变化需调整开学时间，将另行通知。 

（一）学生放假及开学时间 

1.放假时间：2021 年 1 月 9 日—2月 26 日。 

2.开学时间：2021 年 2 月 27、28 日报到注册，3 月 1

日（星期一）正式上课。 

3.2021 年 1 月 11 日前，请学工部、研工部将留校学生

情况报党委校长办公室。 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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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1 年 3 月 1日上午 10:00前，请学工部、研工部将

学生返校情况报党委校长办公室。 

（二）教职工放假及收假时间 

1.放假时间：2021 年 1 月 16日—2 月 25 日。 

2.收假时间：2021 年 2 月 26日全体教职工正式上班。 

3.2021 年 1 月 13 日前，各单位通过学校办公自动化系

统报送寒假值班安排。 

4.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10：00前，请各单位将教职工

到岗情况报人事处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值班工作 

1.各单位要切实安排好假期值班工作，严格执行在岗带

班和值班人员在岗值班制度，做好值班记录，遇有紧急事项

或重大突发事件要随时上报，妥善处理，不得延误。 

2.各单位值班时间为：上午 8:30-11:30，下午

2:30-5:30，学校总值班室（87082809）、保卫处 24小时在

岗值班；学工部、研工部、后勤处、信息化处、校医院等部

门在正常值班情况下，开通 24 小时值班电话。 

3.寒假期间各单位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安排轮休,各学院

（系、所）要确保一名主要负责同志在杨凌负责疫情防控工

作；承担学科评估、学位点评估和其他工作任务的单位，以

及资产经营公司、出版社、校医院、博览园、附中等单位根

据工作任务情况安排休假时间。 



 - 3 - 

（二）疫情防控工作 

1.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教育部、陕西省疫情防控要求以及

学校《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精神，夯实责任，责任

到人，切实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要求。 

2.各单位要加强教职工元旦、寒假外出管理，按照“非

必要不外出”原则，外出杨凌需履行请假手续。元旦期间学

生原则上不允许离开杨凌，确需离开须履行请假手续。 

3.各单位要严格落实“健康打卡”“日报告”和“零报

告”制度，切实做好信息统计和上报工作，及时掌握师生动

态。对健康异常的师生要及时做好健康管理工作，一旦出现

突发性疫情，立即启动学校《新冠肺炎疫情及突发传染病应

急预案》。 

    4.各单位寒假前组织开展一次疫情防控专题教育，寒假

期间没有教学、科研等任务的学生一般不允许留校，确因教

学、科研或其他原因需要留校的学生，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；

要“一人一档”建立离校、留校学生信息台账，确保师生行

程可追踪。提前返校学生须经所在单位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后

方可返校。国际学院继续加强在校留学生的日常管理。 

5.学工部门科学制定寒假留校学生工作方案，后勤处根

据留校学生人数合理开放食堂、调整宿舍，确保寒假期间在

校学生正常学习生活。保卫处要加强门禁管理。 

6.全体师生要增强防护意识，做好个人防护，养成良好

的卫生习惯。假期期间不长途旅行，不出国（境），不前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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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疫情中、高风险区；不组织、不参与大规模聚会聚餐；

双节期间提倡网上拜年，减少走亲访友聚会活动，家庭聚会

尽量控制在 10人以内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.认真做好关心关爱师生员工工作 

党校办牵头做好对优秀教师、援派挂职干部、生活困难

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专家、家庭经济困难职工、离退休职工

等走访慰问工作；学工部、研工部和国际学院要做好寒假留

校学生的摸底工作，关心家庭困难学生的假期生活。各单位

也要组织开展走访慰问、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帮助师生解决

好生活、学习中的实际困难。 

2.加强安全防范，确保寒假期间学校安全稳定 

各单位在寒假放假前开展安全工作自查，学校将对校园

安全进行一次联合检查。各单位要加强对宿舍、教室、食堂、

体育场馆、图书馆、实验室（实训实习基地）、试验示范站、

校园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加强学校人员

密集场所安全防范，加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安全监

管，严防火灾等各类安全事故。后勤管理处要做好后勤保障

工作，确保假期供水、供电、供暖等服务工作正常。要加强

校园安全防控，加大假期校园安全巡查力度，确保校园安全

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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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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